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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出租汽车失物招领管理，维护乘客合法权益，提高城市文明服务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用于规范柳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以下简称执法支队）对我市出租汽车经营企业、出租汽车驾驶员拾得乘客遗失物品的登记、公示、返还、处理及奖惩等相关管理工作。
第三条 出租汽车（含巡游出租汽车、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失物招领工作遵循“乘客至上、诚实守信、规范管理、高效便民”的原则。 
第四条  乘客在乘坐出租汽车时，应妥善保管自身行李物品，牢记乘车时间及上下车地点。下车前，请务必仔细清点好所有行李物品，避免遗漏；同时建议记住车辆号牌，或留存乘车发票、订单等凭据。
第五条 乘客乘坐出租汽车后发现遗失物品，可拨打12328服务中心电话报失及查询。 
第六条 12328服务中心在接到乘客关于寻找遗失物品的咨询电话后提供查询方式或提供失物领取指引，以协助乘客查询信息及领取失物。
若乘客能够提供准确的车辆号牌或驾驶员姓名，执法支队应及时与出租汽车企业取得联系，并在1个工作日内将查询结果反馈给乘客。
对于无法提供准确车辆号牌或驾驶员姓名的情况，执法支队仅做备案登记；若有驾驶员送交遗失物品，应及时将相关情况反馈给乘客。 
第七条 各出租汽车经营企业应建立失物招领机制，安排专门人员负责本企业出租汽车的失物招领事宜，并接受执法支队的业务指导与监督。
第八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发现乘客遗留的物品，应当妥善保管，并及时采取以下措施：
（一）能够联系到乘客的，设法及时归还；
（二）无法联系乘客的，应立即向所属企业报告；
（三）当班运营结束后，在工作日时间内将失物送交执法支队登记保管，在非工作日时间将失物送交所属企业登记暂存；
（四）遇有特殊情况（如发现危险品、违禁品或乘客急需的药品等），应当立即报警处理并送交公安机关处理。
第九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隐匿、侵占、毁损乘客遗失物品；
（二）以归还失物为由向乘客索要不合理费用；
（三）未经核实身份将失物交予他人；
（四）其他违反职业道德和法律规定的行为。
第十条 出租汽车经营企业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一）建立本企业失物招领工作制度或流程，指定部门和专人负责；
（二）接到乘客或热线平台寻物需求立即组织查找并将查找结果进行反馈；
（三）设立失物暂存场所，配备必要的保管设施；
（四）及时接收并移交失物至执法支队；
（五）妥善保管失物，建立失物入库、出库登记台账；
（六）协助配合执法支队做好失物招领和返还工作；
（七）对所属驾驶员进行失物招领相关培训和教育。
第十一条  执法支队在对失物进行登记、保管工作之前，应开展安全检查。必要情况下，需对加锁或封固的失物进行安全检视。若发现失物内含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物品或经检查仍无法判明的可疑危险物品，无人认领的身份证、驾驶证、车辆行驶证以及其他重要证件，应及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第十二条  执法支队应建立标准化的失物处理及领取工作流程规范，明确职责分工，提高工作效率，并确保失物能够及时、安全地归还给合法所有人。该规范应涵盖失物接收、登记、保管、信息发布、认领核实以及后续处理等各个环节，防止出现遗失、错领或纠纷等问题，从而提升执法支队的公共服务质量和社会信任度。
第十三条  乘客领取遗失物品时，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若委托他人代为领取，须出示委托书以及本人和代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执法支队应对乘客或代领人的身份进行核实，同时对遗失物品情况及遗失经过等予以核实。经核实无误后，留存领取人身份信息并做好登记备案。由执法支队经办人与领取人签字后，移交遗失物品。 
第十四条  对不易保存的鲜活、易腐烂变质物品，应做好备案工作。若在3日内无人认领，执法支队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处理。 
第十五条  执法支队定期针对所接收的遗失物品发布招领公告。遗失物品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如无人认领，将按照有价与无价进行分类，由执法支队与有关部门协商处理。处理有价物品所获收入，在扣除处理费用后，应上缴国库。 
第十六条 执法支队与出租汽车经营企业鼓励并倡导驾驶员主动上交乘客遗失物品。执法支队依照《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对于积极主动上交乘客遗失物品的驾驶员，将给予加分处理，评定信誉考核等级，并给予相应的表彰与奖励；对于涉嫌侵占乘客遗失物品的驾驶员，将扣减其分数，降低其信誉考核等级，同时进行相应处理。若其行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有关部门将依法追究其违法责任。 
第十七条  本办法从2026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由柳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解释。
